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越秀院区外购电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用电主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越秀院区。
2. 用电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58号、中山二路1号。
3. 标的电量：2026年XX月-2029年XX月共36个月，总电量约21000万kWh（以实际使用量进行结算）。
4. 电压等级：10kV。
5. 合同周期：自合同签订且服务开始之日起，服务期为36个月。由于政府指导意见价有可能变动，合同服务期分多次签订，每个自然年度根据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交易规则签订当年度供电协议。如因政府政策调整导致不能履行用户需求，双方应进行公平、对等协商解除合约。
6.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电能量交易模式：
（1） 采用固定价格+市场联动模式（参照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广东电力市场2026年交易关键机制和参数》，确定固定价格结算电量与市场联动价格结算电量按照采购人实际用电量90%：10%进行分配，其中市场联动部分联动现货价格为8%，联动月度价格为2%）；
（2） 交易手续费及用电偏差由中标人承担；
（3） [bookmark: _GoBack]2027-2029年按当年度指导文件执行，固定价格及市场联动比例以当年协议确定。
7. 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对电能量固定价格部分进行报价，单价要求不低于2026年政府指导价372元/兆瓦时，不高于采购人预算限价400元/兆瓦时。投标人报价已包含交易手续费等所有费用。在协议期限内，当成交单价低于当年度最低政府指导价的，当年度协议以最低政府指导价为单价签订。
8. 投标人应清楚知悉采购人用电需求为估算量，最终用电需求以实际为准，投标人应有充足的配额能确保采购人的用电需求，投标人不得因采购人用电需求与实际不符追索采购人违约责任。
二、服务内容
1. 中标人按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和技术规范，提供全周期电力交易服务。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按照签订的线下合同在交易系统中进行申报、确认，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以双方在交易系统中申报、确认的模式和数据进行结算。中标人应协助采购人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负责每月交易电量申报、交易、结算工作。采购人的电费结算方式为月度结算，每月实际交易电量以供电企业电力计量装置采集并推送至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实际用电量为准。
2. 中标人需协助采购人完成电力交易平台注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指导资料准备、协助系统录入、解答注册流程疑问等。在合同期内，中标人需负责电力交易平台日常数据填报工作，采购人提供所需基础资料，中标人应确保数据填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3. 中标人负责电量电费分析、电力技术咨询，包括与电网企业的沟通，发行电费准确性、合理性分析，相应发票获取及用电手续办理等业务，每月提供交易电量结算清单，明确交易电量和电价，并如实向采购人提供真实准确的交易相关信息和资料。
4. 为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投标人须制定保障方案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投标人对项目实施期间存在的各种风险（价格风险、信用风险）等具备相应的防控措施和应对方案，做到多元化购电和动态调整，保障采购人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5. 为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投标人须组建专门服务团队与采购人主管部门对接，该团队至少包括1名项目负责人及1名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将承担项目整体规划及协调工作；管理人员协助采购人做好上述市场化交易工作及其他有关全周期电力交易服务工作等。
